
郑州市金水区卫生局文件
金卫［2016］36 号

关于印发《金水区乡村医生考核实施方案》
的通知

各相关社区卫生服务中心、村级卫生服务机构：

为加强乡村医生从业管理，规范乡村医生考核，提高乡

村医生队伍素质，更好地为广大农民健康服务，依据《乡村

医生从业管理条例》、《乡村医生考核办法》和《河南省乡村

医生考核实施细则》，制定《金水区乡村医生考核实施方案》，

现印发给你们，请认真遵照执行。

二〇一六年四月十九日



金水区乡村医生考核实施方案

为规范乡村医生考核，加强乡村医生从业管理，提高乡

村医生队伍素质，依据《乡村医生从业管理条例》、《乡村医

生考核办法》和《河南省乡村医生考核实施细则》，结合我

区实际，制定本方案。

一、参加考核人员

依法取得乡村医生执业证书，在本辖区内村级医疗卫生

机构执业的乡村医生。

二、考核原则

坚持科学、公平、公正、公开原则。

三、考核时间

对乡村医生的考核,每 2 年组织一次。具体考核时间另

行通知。

四、考核机构

区卫生局成立乡村医生考核委员会（名单见附件 1），主

要负责全区乡村医生的考核工作。委员会下设考核办公室，

办公室设在金水区卫生局基妇科，负责乡村医生考核的组织

实施。各相关社区卫生服务中心设立乡村医生考核小组，具

体负责本辖区内乡村医生考核工作。考核小组由卫生管理人

员和技术人员组成，人数总数为 5 人以上单数，其中卫生技

术人员占 50%以上。



五、考核内容

乡村医生考核包括业务考评和职业道德评定两方面内

容。考核实行百分制。

（一）业务考评主要内容

1、履行公共卫生职责考核（满分 50 分）。

（1）疾病控制：依法做好传染病的登记，报告和管理

并协助处理传染病疫情和突发公共卫生事件；协助做好儿童

免疫规划工作；协助做好地方病、慢病等疾病的调查、监测

和防治工作。

（2）新农合服务：积极支持、宣传并参与新农合工作，

定期公示本村参合群众信息以及医疗补偿信息。

（3）妇幼保健：协助做好妇幼保健服务，及时掌握、

报告孕情，动员孕妇接受早孕检查、定期产前检查和住院分

娩，做好产后访视和母乳喂养随访，指导产褥期保健、新生

儿保健，搞好体弱儿管理；积极开展妇幼保健知识宣传教育；

协助开展常见妇科病查治、儿童体检。

（4）卫生监督：协助卫生监督机构和卫生监督员做好

本村卫生监督的指导服务工作。

（5）信息管理：负责有关新农合、疾病控制、卫生监

督、妇幼保健等相关数据的收集、统计，如实填写并按时上

报有关公共卫生统计报表，妥善保管有关资料。

（6）健康教育：开展健康教育，定期向村民宣传卫生



防病及保健知识。

（7）健康档案：开展高血压、糖尿病、冠心病等慢性

病管理；按要求完成辖区内居民健康档案的信息收集、建档、

录入、更新以及档案管理等各项工作。

（8）爱国卫生运动：协助开展村级爱国卫生运动，改

善农村卫生环境，促进卫生村创建。

（9）完成区卫生行政主管部门、公共卫生机构及社区

卫生服务中心布置的其他工作。

2、业务水平考核（满分 20 分）。

考核内容主要包括医疗卫生管理相关法律法规，医学基

本理论、基础知识和基本操作，可采取实践技能考核，也可

组织理论考试。

3、学习培训考核（满分 10 分）。

根据乡村医生参加年度培训情况、在岗医学学历教育情

况进行评分。

（二）职业道德评定

主要内容包括乡村医生在执业过程中恪守职业道德、遵

纪守法、医患关系、依法执业、医德医风等情况。考核小组

在评定过程中要充分听取所在村的村民委员会、村民及其他

乡村医生的意见。职业道德考评满分 20 分。

六、考核方式和程序

考核方式主要包括：个人述职、查阅资料、走访调查、



业务水平测试、召开座谈会、职业道德评议等。

考核按照以下程序进行：

（一）考核小组于考核前 30 日，通过可靠途径将通知

送达接受考核的乡村医生。

书面考核通知应包括考核时间、地点、内容、程序，以

及考核具体组成人员的单位、姓名、职务（职称）等内容。

（二）乡村医生在收到书面考核通知后签字，并将签字

材料留存于考核小组。同时填报《乡村医生考核表》（附件 2）。

（三）考核小组按照规定的考核内容、方式对乡村医生

进行考核。

（四）考核委员会根据业务考评情况和职业道德评定情

况进行综合评定，确定考核结果并记入《乡村医生考核表》

（附件 2）。

（五）考核结果应于考核完成的 15 日内书面送达乡村

医生。乡村医生应对考核结果签署意见，签字材料留存于考

核委员会备案。如乡村医生不签署意见，送达人及证人应签

署送达时间、地点等。

（六） 考核小组应在考核结束后 15 日内向考核委员会

上报《河南省乡村医生考核结果备案表》（附件 4）和《河南

省乡村医生年度考核结果汇总表》（附件 5）。

乡村医生因特殊情况需要暂缓考核的，应于考核前 10

日向考核委员会提出申请。经考核委员会批准同意后，予以



暂缓考核。一个考核周期内，每名乡村医生仅能暂缓考核 1

次，暂缓考核时间原则上不超过 60 日。

乡村医生认为考核人员与其有利害关系，可能影响考核

客观公正的，可在考核前 7 日向考核委小组申请让其回避。

理由正当的，考核委小组应当予以准许。考核人员与接受考

核的乡村医生有利害关系、可能影响考核客观公正的，应当

回避。否则，取消其作为考核人员的资格。

七、考核结果及应用

考核结果分为合格和不合格。70 分及以上为合格，70

分以下为不合格。考核结果将记入《乡村医生执业证书》中

的“考核记录”栏。

乡村医生对考核结果有异议的，可以在收到考核评定结

果之日起 15 日内，填报《乡村医生考核复核表》（附件 3），

向考核委员会提出复核申请。考核委员会在接到复核申请之

日起 15 日内对乡村医生考核结果进行复核，并将复核意见

书面通知乡村医生本人。复核意见为最终考核结果。乡村医

生逾期未提出异议的，视为接受考核结果。

乡村医生经考核合格的，可以继续执业；经考核不合格

的，可以在 6 个月内申请进行再次考核。逾期未提出再次考

核申请或者经再次考核仍不合格的，注销其执业注册，并收

回乡村医生执业证书。

乡村医生在考核周期内有下列情形之一，被有关部门处



理或处罚仍不改正，或被处理和处罚次数达到 3 次的，考核

委员会应当认定为考核不合格：

（一）扰乱考核秩序的；

（二）套取或冒领新农合资金的；

（三）未依法履行公共卫生职责的；

（四）在发生的医疗事故中负有完全或主要责任的；

（五）未经卫生行政部门批准，擅自在注册地点以外进

行执业活动的；

（六）超范围执业的，非法接生或从事胎儿性别鉴定的；

（七）出具虚假医学证明文件，伪造、隐匿或擅自销毁

医疗文书，参与虚假医疗广告宣传和药品医疗器械促销的；

（八）使用劣药、假药的，使用不合格一次性医疗材料

的；

（九）故意泄漏传染病人、病原携带者、疑似传染病病

人、密切接触者涉及个人隐私的有关信息、资料的；

（十）违反《乡村医生从业管理条例》有关规定，被行

政处罚的。

乡村医生无正当理由不参加考核的，考核结果为不合

格。以贿赂或欺骗手段取得考核结果的，应当取消其考核结

果，并判定为该考核周期考核不合格。

八、监督管理

各考核小组应当将乡村医生考核结果在乡村医生所在



办事处范围内予以公布。公布的内容包括村卫生室名称、乡

村医生姓名、考核结果等。

考核小组对辖区内乡村医生考核情况进行汇总，报考核

委员会备案。备案内容包括：姓名、性别、出生日期、执业

证书号码、注册村级卫生机构名称、考核周期、考核结果、

联系电话等。

附件：1、金水区乡村医生考核委员会成员名单

2、乡村医生考核表

3、乡村医生考核复核表

4、河南省乡村医生考核结果备案表

5、河南省乡村医生考核结果汇总表

郑州市金水区卫生局 2016 年 4 月 19 日印发


